附件1

2026年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仪器设备

检定/校准技术服务项目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需求内容

	仪器设备检定/校准服务
	（一）项目概况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区监测中心”）拟委托1家供应商对我中心检定清单上的仪器设备实施检定和校准或送检服务。所需检定/校准的设备、器具均能溯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基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要求。

（二）项目预算
仪器设备开展检定/校准技术服务项目预算为12.6万元。
（三）项目服务地点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四）项目服务内容

根据区监测中心2026年度检定/校准工作计划，由供应商按照国家技术规范要求制定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方案，并按要求实施检定/校准或送检服务，及时编制每批次完成检定/校准仪器设备的证书管理信息表，出具检定/校准证书和标签。其中：检定是指对国家法定计量仪器设备，按相应检定规程由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实施检定，并出具符合性证书。校准是指按照检定规程或者校准规范对仪器设备实施校准，并出具校准报告。送检服务是中选人没有能力承担的检定/校准的设备由中选人负责送其他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实施检定/校准。

供应商具有项目覆盖率达到80%（含80%）以上的能力。对少部分仪器（清单中20%以下）如因自身原因不能具备资质而无法检测的，经我单位审核同意，方可委托第三方有资质能力的单位进行（对计划分包的项目，提供分包公司的资质证书和附表）。
（五）服务工作要求

供应商应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严格按照检定校准规程、规范开展检定校准工作。

1、检定/校准时间：检定/校准服务分现场检定/校准和设备送检两类。

①现场检定/校准是指技术人员上门实施检定/校准，应在证书到期前完成检定/校准。   

②设备送检是指无法现场完成需转运至专业实验室检定/校准的情况。采购方设备集中送检时间根据检定/校准计划确定。送检仪器在送出检定和检定送回时由双方单位针对仪器的配件、状态进行清点签字确认。时间要求：从送检之日起10个工作日（代为送检15个工作日）内将送检仪器及检定/校准报告（证书）送达采购人。

2、送检形式（需要送检部分）：由供应商提供上门免费取送检服务和邮寄服务，在5月30日、10月30日、12月30日前完成。（寄送检定设备需进行保价，该费用由中标公司支出）。

3、故障仪器处理要求：

①送检仪器中若碰到因故障无法检定或校准时，先进行简单处理，仍无法排除故障，应出具书面通知并将设备送回采购方。由采购方负责送修，修复后的仪器由供应商重新安排检定/校准。

②到场类仪器因故障无法检定或校准的，待采购方修复后由供应商安排上门检定/校准。

4、检定/校准不合格设备的处理：仪器检定结果为不合格的，由供应商出具结果通知书并提出修理或报废建议。

5、证书管理信息表编制及其它：在服务交付时间内编制每批次完成检定/校准仪器设备的《证书管理信息表》，以电子表格的形式提供给采购方。对服务期内的仪器设备安排检定/校准或代为送检服务，出具相应证书报告，粘贴合格标签。

6、仪器设备检定/校准过程中，因供应商原因导致采购方仪器设备损坏的，供应商需承担赔偿责任。

7、仪器设备检定/校准完成后，如因供应商邮寄方式返还设备导致设备损坏的，供应商需承担赔偿责任。

（六）监督管理

1、供应商有义务为采购方技术资料和使用的校准仪器及相关资料予以保密。在校验过程中如接触到采购方任何相关技术资料，供应商应为采购方保守技术和商业机密，同时不得使用比选人的技术机密进行技术开发，否则视为违约，采购方有权中止合同。

2、为保障仪器设备检定/校准工作质量，供应商须在市场监管局的监管下，按照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开展检定/校准工作，严禁出具虚假、错误的检定/校准证书，严禁擅自修改证书信息。

3、供应商根据采购方检定/校准年度工作计划和指标范围，及检定/校准规程进行溯源，保证仪器正常使用。

4、根据计量要求，需要附CNAS 证书标志的设备，需要附CNAS 标志。

5、计量公司需依据委托方提供的检定参数进行检定。

	二、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1）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材料、设备等）；（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二）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2026年5月中旬、10月初和12月底。
2、服务地点：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三）服务交付时间及地点
1、交付时间：2026年5月30日前、10月30日前和12月30日前。

2、交付地点：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四）其他要求
供应商所提交报价应在项目预算内，且报价只能一次报出不得更改，超出项目预算的将被认定为无效报价，按作废处理。经对报价文件比较，以满足我单位采购需求确定成交供应商。
（五）合同签订要求
自发布成交结果公告之日起，成交人应与采购人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成交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的，视为成交人主动放弃成交结果，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由成交人承担。


